
新創事業 
是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 

產業升級轉型靠新創公司： 

產生數以萬計的新創公司，就有足
夠能量讓臺灣產業成功轉型升級。 

張忠謀/ 臺積電董事長  
(103年12月16日工研院院士會議) 



• 推動10億元創業天
使投資 

• 國發基金擴大與國
際創投合作投資早
期新創 

• 調整國內上市櫃規
範，增列網路產業
類別、放寬獲利相
關規定 

• 企業併購新創可適
用研發抵減、虧損
可繼承 

 

市場 

人才 

法規 公部門 

資金 
• 擴大攬才，建構友善
外人環境 

• 推動學生至新創公司
實習，做好創業準備 

• 透過｢新創法規調適平台｣，
解決灰色地帶問題 

• 於公司法增列無票面金額
股票、複數表決權、私募
公司債等 

• 擴大運用海外華人網絡串聯當
地企業、創投及業師 

• 支援新創參加國際專業展 

• 引進國際加速器來台設點或開
設專業培訓計畫 

• 公部門帶頭透過提高採購及
開放資料，加強與新創合作 

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 
為年輕人打造一個「看得見的未來」– 

預期效益 
• 催生旗艦新創 

• 吸引國內外投資 

• 成為亞洲創新國家 



看
見
未
來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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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新創 

進軍國際 

•運用海外華人網絡，
串聯在地企業、創
投及業師等資源 

•支援新創參加國際
專業展，接觸潛在
買家，提升國際業
務能力 

充裕新創 

早期資金 

人才發展 

 x 法規調適 

創造新創 

成功出場管道 

政府成為 

新創好夥伴 

利用產創條例天使

投資人租稅優惠規

定，積極鼓勵民間

企業家成為天使投

資人，補足新創種

子期資金缺口 

擴大與歐美、亞鄰
等大市場連結，培
養具國際視野新創 

以臺灣作為試驗市場 

利用我國市場規模適
中、民眾對新產品接
受度高之優勢，協助
國內外新創進行市場
測試 

與國際新創網絡合作 

協助新創赴國際加速
器，並引進加速器來
臺設點或開設培訓計
畫；引介國際專業人
士擔任新創業師 

組成國際化新創團隊，
助攻全球市場 

• 持續鬆綁聘僱外國
專業人才資格限制 

• 鼓勵新創事業申請
外籍學生實習並放
寬相關規定 

帶動天使投資風潮  

加強與國際創投合作 

調整國發基金現行

與國際創投合作之

規定，加強引進全

球智慧資本 

提升新創投 

融資便利性 

•簡化並加速審查外
資對新創事業之投
資，降低行政成本  

•金融機構應考量新
創特性(不過度強
調創辦人負債、失
敗經驗等)，協助
融資取得 

創造新創成功 

出場管道 

•透過產業創新轉型

基金，鼓勵企業併

購新創事業 

•提供企業併購新創

之相關誘因(適用

研發抵減、虧損可

繼承等) 

提高新創 

上市櫃之彈性  

因應數位經濟產業

特性，調整國內上

市櫃相關規範(增列

網路產業類別、放

寬獲利相關規定等) 

 

 

擴大攬才，建構友
善外人環境 

營造有利創業 

的職場環境 
•各大學應擴大開設
創新創業學程，並
辦理學生至新創實
習計畫或行動方案 

•政府應利用國內大
企業或臺商等具豐
富經驗人才，提供
創業資源協助，建
立產業人脈、資源 
消除法規適用 

之不確定性 

透過｢新創法規調適
平台｣，協助新創事
業在第一時間解決
法規灰色地帶問題 

建立有利新創 

的公司法制  

推動｢公司法｣(修正
草案)完成立法，讓
無票面金額股票、複
數表決權、私募公司
債、股東表決權契約
等有助新創發展法規
早日落實 

公部門帶頭挺新創 

•推動政府、國營事

業、公立機構及法

人向新創採購產品

/服務(訂定一定比

例預算、提高小額

採購門檻等)；並

利用開放資料，與

新創事業共同合作

提出解決方案 

•簡化核銷流程，減

輕新創行政成本 

大小合作共創商機 

透過政府計畫，鼓
勵企業與新創多元
合作，如智慧城市
示範應用計畫等 

 

 

 

 

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 


